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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及就应列入所有危害人类罪行的共同要件1 提出的提案

1. 行为人所犯行为是广泛或有系统之攻击的一部分。

2. 行为人知道他的行为是广泛或有系统之攻击的→部分。

1 该广泛攻击是巨大、经常或大规模的，由集体人员相当认真地针对众多受害人
进行的。

4. 该有系统的攻击是经过周密组织、并根据某一明显的公共政策搜-种经常模式
进行的。

l 这些要件可在每项罪行.或在开首语、或在.-项总的条款中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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